
附件8
重大试点清单
	序号
	试点名称
	主要试点措施
	预期目标
	责任单位

	1
	全国第五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
	积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，广泛动员社会力量，充分利用社区资源为居住在家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、家政服务、康复服务、日托服务、心理咨询、精神慰藉等为养老服务。


	街道层面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（驿站）全覆盖
	市民政局、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住建局、各县（市）区政府、建三江管委会



